
 

 

 

壹、填表時請注意： 

一、本意見表不必另備文。 

二、建議理由及辦法請針對公告圖說範圍儘量以簡要文字條列。 

三、請檢附建議修正意見圖及有關資料。 

貳、申請人或其代表於填寫本表同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條規定，由新北市

政府基於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，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使用陳情意見表

所有資料。 

人民或團體對「新北市國土功能分區圖、土地清冊、繪製說明書」案

意見表 
陳情

位置 
土地標示：       區       段       小段         地號 

陳情

理由 
 

建議

事項 
 

申請人或其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聯絡地址： 

連絡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郵寄地點：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            地址：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23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(02)2960-3456分機 3269 


